江西财经大学学工部（处）

学工字〔2017〕 48号


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校园安全文明建设月
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学工小组：
为巩固和传承我校优良传统，倡导校园文明行为，提高校园安全意识，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按照党的十九大新时代、新征程的要求，结合省教育厅赣教稳定处函【2017】11号文件、校综治字【2017】12号文件及有关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2017年校园安全文明建设月活动，现将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针，弘扬“敬业乐群、臻于至善”校训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传统美德，牢固树立校园安全意识，创建安全文明校园。
二、活动时间
2017年11月7日--12月6日。
三、活动原则、具体内容
充分发挥学院各级党组织、学生会组织、学生党员干部作用，注重宣传教育和实践养成相结合，注重普及教育和示范引领相结合，注重奖励激励和惩戒处罚相结合原则。
（一）组织现场演练宣传教育。协同会计学院组织开展一次“校园火灾疏散逃生演练”活动，同时举办“校园安全文明建设月”活动启动仪式，大力营造校园安全文明教育氛围，不断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文明素养。
活动时间：11月8日下午3:00
活动地点：蛟桥园北区第9栋学生宿舍楼
主办单位：保卫处、学工处、宣传部
承办单位：会计学院党委
协办单位：校团委、后勤保障处物业监管中心、龙城物业公司
观摩单位：教务处、后勤保障处、研究生院、蛟桥园各学院党委（党总支）、校学生会、校大学生自律委员会、大学生传媒中心、龙城物业公司、东吴物业公司
（二）开展主题教育班会。组织各班级开展冬季消防安全主题班会，进一步强化广大学生的消防安全常识、逃生自救技能的宣传普及，不断提高广大学生的消防安全素质。同时，结合校园火灾事故案例，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三）促进行为规范养成。重点督察校园内的以下几种不文明行为：1、在非指定区域随意粘贴、乱涂乱画；2、男女生在公共场所交往不得体；3、乱扔垃圾；4、随意践踏草坪；5、损坏公物；6、在宿舍内聚众赌博和沉迷网络游戏；7、擅自在校外住宿；8、在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内嬉戏打闹。
 （四）开展文明寝室创建。规范寝室长工作要求，检查学生宿舍室标、卫生及住宿纪律情况，加强学生宿舍住宿管理，对学生晚归、夜不归宿、男女生互串寝室等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对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点用蜡烛、乱搭牵电线网线等方面的安全隐患进行教育和整治，创建文明寝室。
（五）考风考纪教育
开展“诚信学习，诚信考试”的主题教育和宣传活动，在全校普通本科生中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营造遵纪光荣、违纪可耻氛围，培育诚信守纪意识。
四、活动组织机构
1、校园安全文明建设月活动成员单位及负责人。
成员单位：学工（部）处、教务处、宣传部、团委、保卫处、后勤保障处、各学院党委（总支）
负责人：郑赟、王金海、习金文、廖国琼、雷迎春、李新海、各学院学工小组组长
2、各学院成立学院校园安全文明建设月活动工作小组，制定相关具体工作方案，工作小组名单及工作方案报学工处备案，联系人：利忠，电话：83816575，邮箱：1046231761@qq.com。
3、参与校园安全文明建设月活动的学生组织为党委宣传部大学生传媒中心、学工处大学生自律委员会校风督察部、校团委学生会纪保部和生活宿管部，具体开展校园文化氛围营造、校园巡视督察、校园环境整治及寝室不文明行为整治等。
五、工作要求
1、各有关部门、各学院加强领导，统一认识，结合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将建设月活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统筹兼顾，抓出成效。
2、各有关部门、各学院认真组织，带队参加校园火灾逃生演练暨安全文明建设月启动仪式（麦庐园各学院依据本学院具体情况自行组织参加），结合观摩现场演练活动开展好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取得宣传教育活动实效。
3、各有关部门、各学院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协同推进，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做好建设月活动的思想教育、宣传发动、组织落实、安全检查和总结整改等。
4、学工部（处）将对文明寝室创建活动采取工作通报制度，通报结果与学院学生工作的年终考核挂钩，与学生个人的评先评优挂钩。
特此通知
                       学工部（处） 保卫处 宣传部
团委 教务处 后勤保障处
2017年11月3日
  抄送：校领导、校属各有关部门、各学院学工小组                                               
  学工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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